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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投资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资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募投项目“生

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意该项目予以结

项；同时，为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447.23万元以及募集资金监管

账户利息收入 8.79万元（具体金额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时银行实际余额为准）用于投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包装材料生产研发基地一期项目”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359 号文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申万宏源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2,7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4.32 元，共计募集资金 38,664.00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

荐费用 2,330.04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36,333.96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申万宏源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律师

费、 审计费、 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663.87 万元

（不含增值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5,670.09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8-34号）。

募集资金具体用于投资以下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1

生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4,760.00 3,500.00

2

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包装材料生产研发基地一期项目

51,028.00 32,170.09

二、本次结项募集资金的情况

（一）结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生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实际已投金额

利息及理财收益

净额

实际节余募集

资金

生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3,500.00 3,093.33 40.56 447.23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3,093.33 万元，实际节余募集资金余额

为 447.23万元，完成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的 88.38%。

（二）结项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开设了 1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节余资金转出后该募集资金专户将

不再使用，公司将注销存放此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 余额 账户性质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

390101040034468 4,472,272.25

募集资金专户

（三）其他拟转出的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该资金账户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账户余额为首次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资金划分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公司拟在本次“生产及配料系统自

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节余资金转出的同时，将该账户内资金同时转至“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包

装材料生产研发基地一期项目” 所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转出后该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

使用并进行注销。

单位：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 余额 账户性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23905378610804 87,914.57

募集资金专户

三、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生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实施过程中，公司从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

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

理，合理降低了项目实施费用；项目实施中已购买的设备可重复使用，未来对新增设备的需求

低于预期；同时，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闲置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取得了一定的理财收益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拟将原计划投入“生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中的剩余募集资金合计

447.23万元以及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利息收入 8.79 万元 （具体金额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时银

行实际余额为准）用于投资募投项目“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包装材料生产研发基地一期项目” 。

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其他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运营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本次部

份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相关议案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目

前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本次对该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

收入）用于投资募投项目“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包装材料生产研发基地一期项目” ，有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

对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资其他募投项目的事项。

（二）保荐结构意见

1、正川股份本次部份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其他募

投项目的事项已经正川股份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

定；

2、正川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其他募

投项目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

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正川股份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正川股份经

营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正川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

入）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进

行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投资募投项目“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包装材料

生产研发基地一期项目” ，有利于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资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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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影响上市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等指标，仅涉及公司 2019 年

半年度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利润表部份项目。

一、会计差错更正概述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10月 30日分别披露了 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重庆监管局对公司的现场检查结果，公司在外部环境和实际生产流程未发生重大变化且

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的情况下，变更原有的研发费用归集口径，将原来在生产成本中归集的

部分费用归集至研发费用。上述变更导致公司 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9 年三季度财务报

告中相关项目列报错误,其中 2019 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中研发费用金额虚增 843.62 万元、营

业成本虚减 843.62万；2019年三季度合并利润表中研发费用虚增 922.93 万元、营业成本虚减

922.93万元。（有关本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收到重庆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2）

以上事项导致公司已披露的 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报表科

目列报不准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

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

作为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公司于 2020年 1月 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二、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情况及影响

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上述会计差错，影响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第三

季度报告》的相关科目及金额如下：

（一）2019年半年度报告

（1）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营业成本

187,735,115.20 8,436,189.81 196,171,305.01

研发费用

10,551,450.99 -8,436,189.81 2,115,261.18

（2）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营业成本

190,363,267.89 4,294,144.89 194,657,412.78

研发费用

5,306,323.88 -4,294,144.89 1,012,178.99

（3）差错更正事项对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未构成影响。

（二）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1）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营业成本

273,867,588.38 9,229,291.72 283,096,880.10

研发费用

12,578,774.11 -9,229,291.72 3,349,482.39

（2）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营业成本

274,708,473.43 4,789,636.92 279,498,110.35

研发费用

6,347,868.56 -4,789,636.92 1,558,231.64

（3）差错更正事项对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未构成影响。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1、董事会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的相关要求，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

更正事项。同时，公司要以此为鉴，深刻汲取教训，加强相关责任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升信息披露水平。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的有关规定，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同时，公司应严格执行内

控制度，组织财务人员加强学习，提高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切实规范会计核算。

3、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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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以电话

等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8 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董事 9名，实际参加董事 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邓勇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资其他募投项目的议

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募投项目“生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已实施

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意该项目予以结项；同时，为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

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447.23万元以及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利息收入 8.79 万元 （具体金额以募集

资金专户注销时银行实际余额为准）用于投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一级耐水

药用玻璃包装材料生产研发基地一期项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投资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对公司的现场检查结果，公司在外部环境和实

际生产流程未发生重大变化且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的情况下， 变更原有的研发费用归集口

径，将原来在生产成本中归集的部分费用归集至研发费用。以上事项导致公司已披露的 2019�

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报表科目列报不准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9� 年半年度

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作为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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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以电话

等形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8 日以

现场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监事 3名，实际参加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长李正德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资其他募投项目的议

案》

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进

行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投资募投项目“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包装材料

生产研发基地一期项目” ，有利于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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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

第三季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10月 30日分别披露了 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重庆监管局对公司的现场检查指出，公司在外部环境和实际生产流程未发生重大变化且未

履行相应决策程序的情况下，变更原有的研发费用归集口径，将原来在生产成本中归集的部

分费用归集至研发费用， 导致公司已披露的 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

财务报表科目列报不准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

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对涉及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的具体内容如下：（更正部分以黑色加粗字体

显示。）

一、2019年半年度报告

（一）第四节“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一“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一）“主营业

务分析”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成本

187,735,115.20 224,601,442.42 -16.41%

研发费用

10,551,450.99 1,867,399.33 465.03%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成本

196,171,305.01 224,601,442.42 -12.66%

研发费用

2,115,261.18 1,867,399.33 13.27%

（二）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合并利润表”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半年度

2018

年半年度

营业成本

187,735,115.20 224,601,442.42

研发费用

10,551,450.99 1,867,399.33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半年度

2018

年半年度

营业成本

196,171,305.01 224,601,442.42

研发费用

2,115,261.18 1,867,399.33

（三）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母公司利润表”

更正前：

项目

2019

年半年度

2018

年半年度

营业成本

190,363,267.89 244,062,668.32

研发费用

5,306,323.88 1,193,905.70

更正后：

项目

2019

年半年度

2018

年半年度

营业成本

194,657,412.78 244,062,668.32

研发费用

1,012,178.99 1,193,905.70

（四）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 59“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之（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情况”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267,385,036.02 187,659,658.87 313,231,723.84 224,015,192.31

其他业务

583,531.13 75,456.33 1,409,856.71 586,250.11

合计

267,968,567.15 187,735,115.20 314,641,580.55 224,601,442.42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267,385,036.02 196,095,848.68 313,231,723.84 224,015,192.31

其他业务

583,531.13 75,456.33 1,409,856.71 586,250.11

合计

267,968,567.15 196,171,305.01 314,641,580.55 224,601,442.42

（五）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 63“研发费用”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7,770,475.94 1,376,318.62

材料

2,246,350.56 434,909.08

折旧

379,264.79

其他

155,359.70 56,171.63

合计

10,551,450.99 1,867,399.33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1,747,027.11 1,376,318.62

材料

434,909.08

折旧

368,234.07

其他

56,171.63

合计

2,115,261.18 1,867,399.33

（六）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十七“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之 4“营业收入和营

业成本”之（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情况”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251,706,560.88 189,134,808.73 311,207,301.63 242,707,467.72

其他业务

1,602,118.10 1,228,459.16 1,920,129.97 1,355,200.60

合计

253,308,678.98 190,363,267.89 313,127,431.60 244,062,668.32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251,706,560.88 193,428,953.62 311,207,301.63 242,707,467.72

其他业务

1,602,118.10 1,228,459.16 1,920,129.97 1,355,200.60

合计

253,308,678.98 194,657,412.78 313,127,431.60 244,062,668.32

二、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报告

（一）四“附录”之 4.1“财务报表”之“合并利润表”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

年第三季度

（

7-9

月

）

2018

年第三季度

（

7-9

月

）

2019

年前三季度

（

1-9

月

）

2018

年前三季度

（

1-9

月

）

营业成本

86,132,473.18 99,475,719.89 273,867,588.38 324,077,162.31

研发费用

2,027,323.12 222,417.82 12,578,774.11 2,089,817.15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

年第三季度

（

7-

9

月

）

2018

年第三季度

（

7-9

月

）

2019

年前三季度

（

1-9

月

）

2018

年前三季度

（

1-9

月

）

营业成本

86,925,575.09 99,475,719.89 283,096,880.10 324,077,162.31

研发费用

1,234,221.21 222,417.82 3,349,482.39 2,089,817.15

(二)四“附录”之 4.1“财务报表”之“母公司利润表”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

年第三季度

（

7-9

月

）

2018

年第三季度

（

7-9

月

）

2019

年前三季度

（

1-9

月

）

2018

年前三季度

（

1-9

月

）

营业成本

84,345,205.54 107,661,618.77 274,708,473.43 351,724,287.09

研发费用

1,041,544.68 6,347,868.56 887,600.94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

年第三季度

（

7-9

月

）

2018

年第三季度

（

7-9

月

）

2019

年前三季度

（

1-9

月

）

2018

年前三季度

（

1-9

月

）

营业成本

84,840,697.57 107,661,618.77 279,498,110.35 351,724,287.09

研发费用

546,052.65 1,558,231.64 887,600.94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 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其他内容均未变化，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9年半年度、2019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更正后的 2019 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将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敬请投资者查阅。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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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重庆监管局责令整改事项整改

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以下简称“重庆监管局” ）下发的《关于对重庆正川医药

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9]28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1日披露的《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重庆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

公司对重庆监管局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责成相关人员对决定书中涉及事项进

行深入地分析和讨论，深刻反思公司在信息披露、财务核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收到决

定书后，公司董事会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所涉事项制定了整改计划，对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认真进行了整改，现将整改完成情况汇报如下：

一、信息披露方面

存在问题 1：随意变更研发费用归集口径，导致相关财务报告列报存在重大错误

经查，你公司在外部环境和实际生产流程未发生重大变化且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的情况

下，随意变更原有的研发费用归集口径，将原来在生产成本中归集的部分费用归集至研发费

用。上述变更导致你公司 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9年三季度财务报告中相关项目列报存

在重大错误,其中 2019 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中研发费用金额虚增 843.62 万元、营业成本虚减

843.62 万；2019 年三季度合并利润表中研发费用虚增 922.93 万元、 营业成本虚减 922.93 万

元。

公司整改措施如下：

1、自重庆监管局在检查中提出此问题后，公司结合检查意见，对公司的研发情况进行了

重新梳理并总结了更清晰的思路。公司通过慎重考虑后认为在实际生产环境和外部环境未发

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改变以往研发核算的方式不利于报表使用者理解和同期比较，应将研

发费用归集口径与 2018年披露口径保持一致。公司自 2019年 10月起，已按 2018 年研发费用

的归集口径进行研发费用的归集。收到《决定书》后，公司按 2018 年度研发费用的归集口径，

对 2019年 9月以前的研发费用进行重新归集， 将原应归集在生产成本中的研发费用从现有

研发费用中分离出来计入成本中，以保持研发费用归集口径的一致性。

2、公司于 2020年 1月 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

更正的议案》，并于 1 月 9 日披露了董事会相关决议及《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对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9年三季度财务报告中涉及的上述财务数据列报进行了更正披露。

整改责任人：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整改完成时间：2020年 1月 9日

存在问题 2：未披露《2018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你公司在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时未披露《2018 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截至目前仍

未补充披露。

公司整改措施如下：

公司在披露 2018年年度报告时未同时披露《2018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对《2018 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补充披露，公司将加强相

关责任人员对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则的学习，进一步完善

内部管理控制，提升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内审部负责人

整改完成时间：2019年 12月 31日

二、财务内控方面

存在问题 1：收入确认跨期

你公司目前将产品经验收合格且异议期届满作为收入确认时点。因你公司相关业务人员

对录入系统的异议期管理不到位导致录入存在错误。 经查， 你公司收发存系统中 2018 年至

2019年所有客户的收入异议期共有 21家客户收入异议期存在错误， 进而导致 2018 年 11 月

至 12 月期间共计有 6 家客户收入确认时点错误，金额合计 85.50 万元，其中 1 家客户的两笔

业务在 2018 年提前确认收入，金额合计 11.75 万元。其他 5 家收入确认时点错误但未导致跨

年确认。

公司整改措施如下：

自重庆监管局在检查中提出此问题后， 公司已责令相关人员复核所有销售合同的异议

期，按合同的规定在金蝶录入系统中重新录入了收入异议期；同时在系统中增设了异议期审

核环节，由财务部相关人员对录入的异议期按照合同规定进行审核后才予以确认，从而杜绝

因异议期的错录而导致收入确认不准确的问题。

整改责任人：财务负责人、财务部门、营销部门

整改完成时间：2019年 12月 31日

存在问题 2：费用报销不规范、财务入账不及时

一是你公司存在费用报销未附正规发票，以白条冲抵且未在所得税汇算清缴中予以扣除

的情形；二是你公司存在费用报销审批不完整的情形；三是你公司存在财务入账不及时，部分

固定资产已报废但延迟进行账务处理的情形。

公司整改措施如下：

1、对于无正规发票的客诉费用（金额 4 万元），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进行了所得

税补缴。今后如出现无正规发票的费用，公司会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时进行汇算扣除；

2、2019年 1月公司新上了金蝶的费用报销系统， 现在所有费用报销均在系统中走流程，

不会再存在报销审批不完整的情形；

3、公司将加强管理，按照规定及时进行入账处理。

整改责任人：财务负责人、财务部门、内审部负责人

整改完成时间：2019年 12月 31日

三、其他整改措施

（一）加强学习、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组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不定期开展法律法规内部培训工

作，增强守法合规意识；同时，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证券法律法规、最新

监管政策和资本运作培训。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部

整改完成时间：持续开展培训、学习

（二）健全财务内控，规范会计核算

公司财务部门组织公司及子公司财务人员和内控审计人员对相关内控制度进行学习，夯

实财务基础工作、加强资金管控和内部审计监督，提高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避免再次发生财

务核算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情况。

整改责任人：财务负责人、财务部门、内审部门

整改完成时间：持续开展，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内控执行情况审计及监督检查

公司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深刻汲取教训，加强相关责任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持

续加强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力度，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能力和水平，

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9日

证券代码：002463� � �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1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沪士国际有限公司收到《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 2019年 10月 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以及 2019年 11月 19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减

少全资子公司沪士国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全资子公司沪士国际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减少至 10.2776 万美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据此办理审批、变更等

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 10月 29日在公司指定披露信息的媒体《证券时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拟减少全资子公司沪士国际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

公司现已领取了由江苏省商务厅颁发的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3200202000006号）,�沪士国际有限公司的投资总额由 5,010.2776万美元变更为 10.2776万

美元。

变更后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境外企业名称：沪士国际有限公司

设立方式：变更

投资主体：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比：100%

投资总额：69.995595万元人民币（折合 10.2776万美元）

经营范围：提供印刷电路板的销售、售后服务。

核准或备案文号：苏境外投资[2020]N00006号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08� � � �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20001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9年 11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141 号），该批复

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91 号）。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过程涉及相关资产规模较大， 相关资产权利证书、

合同文件等清点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资产交割工作尚未全部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将每三十日公告一次进展情况，直至实施完毕。现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目前，公司和交易对方正在办理本次资产交割的相关工作，并将继续加快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程序，并按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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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0-011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王柏兴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控股” ）的通知，获悉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相关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

万

股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王柏兴 是

350.00 1.57% 0.40%

2018

年

12

月

26

日

2020

年

1

月

7

日

嘉兴宸凰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中利控股 是

4,894.20 100.00% 5.61%

2017

年

12

月

21

日

2020

年

1

月

7

日

嘉兴宸凰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合计

- 5,244.20 19.25% 6.02%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 2020年 1月 7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数量

（

万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

万股

）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

万股

）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王柏兴

22,352.73 25.64% 21,971.97 98.30% 25.20% 16,764.52 76.30% 0.03 0.01%

王伟峰

720.00 0.83% 720.00 100% 0.83% 540.00 75.00% 0.00 0.00%

中利控股

4,894.20 5.6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堆 龙 德 庆

中 立 创 业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1,154.30 1.32% 1,000.00 86.63% 1.15% 0.00 0.00% 0.00 0.00%

合计

29,121.23 33.40% 23,691.97 81.36% 27.18% 17,304.52 73.04% 0.03 0.00%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柏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

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将持续

关注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8日

股票代码：002455� � � �股票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4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576 号文核准。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百川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093”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 52,000 万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 月 2 日，T-1

日） 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

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 1月 3日（T 日）结束，本次发行向原

股东优先配售 1,023,915张，总计 102,391,5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9.69%。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

工作已于 2020年 1月 7日（T+2日）结束。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4,141,82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4,182,6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34,25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425,400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承销团协议约定，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此外，《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

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 1张为 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 10张为 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

生的余额 5 张由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合计为 34,259 张，包销金额

为 3,425,900元，包销比例为 0.66%。

2020 年 1 月 9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

划转至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 750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9日


